
附件1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样品制备流转中心

申请条件

一、制备流转中心职责任务

1.依据《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等要求和省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土壤普查样品检测任务安排，做好样品制备、保存、流转工作。

2.按照《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有关要求，制定内部质量控制计划、编制质量评价报告等，确保工作质量。

3.自觉接受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监督管理，接受国家级质量控制实验室和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的技术指导等。

二、制备流转中心条件要求

（一）总体要求。

制备流转中心应是依法设立，能够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法人单位，对其制备流转的样品负责，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制备流转中心需经所属法人单位同意并授权。制备流转中心或者其所在的单位，无造假等违法违规不良信用记录。制备流转中心应建立防范和惩治弄虚作假行为的制度和措施，确保其出具的检测结果准确、客观、真实和可追溯。制备流转中心应独立承担普查任务，不得分包和转包。制备流转中心及其人员应严格执行普查工作有关规定，并落实相关责任。

（二）制备流转中心条件要求。

1.资质条件。①具有保证其检测活动独立、公正、科学、诚信的质量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持有国家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或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颁发的《实验室认可证书》。②具备《土壤普查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中规定的样品制备保存设备设施与场地条件；③具备全部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土壤制备所需仪器设备，详见附件。

2.能力证明。具有与所申请承担任务相适应的工作经验，近3年内应开展过土壤相关制备活动，年制备土壤样品能力不少于5000个。提交近3年参加的与所申请承担土壤普查制备任务相关的考核等情况的证明材料。

3.人员队伍。具有与所申请承担任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人员技术能力和数量应能满足普查样品制备任务需要。应对所有从事样品制备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教育、培训，确认相应资格并颁发上岗证。关键岗位（技术负责人、质量监督员等）人员，应具备土壤制备相关的专业背景或工作经历，并保证能直接参与普查样品制备、质量控制等工作。通过所申请样品制备能力确认且在岗的样品制备人员不少于5人。样品制备人员应熟练掌握一般样品和土壤剖面样品等样品制备流程；质量控制人员能够按照有关要求开展制备流转中心内部质量控制工作。在承担土壤普查任务期间，制备流转中心应保证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基本稳定。

4.场所环境。具有固定的样品制备、流转、保存场所，并符合温度、湿度等场所环境有关要求。承担样品制备任务的，样品制备室总面积不少于80㎡，样品保存室面积不少于50㎡，样品风干室面积不少于150㎡，制样室内应具备互联网络条件，并安装在线全方位监控摄像头，确保可以接受远程实时检查。样品制备区域应有明显标识，对相互有影响的活动区域进行有效隔离，防止交叉污染。对可能影响检测结果质量的环境条件，应进行识别、监控和记录，保证其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5.设备设施。配备数量充足，且技术指标符合所申请普查样品制备任务要求的仪器设备设施，仪器设备设施完好。对检测结果准确性或有效性有影响，或计量溯源性有要求的仪器设备，投入使用前应计量检定或校准，并保持其在有效期内使用。辅助仪器设备应进行功能核查。

6.质量保证。按照《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有关要求，对样品制备任务制定内部质量控制计划，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确保工作质量。不受任何部门和经济利益的影响，保证样品制备工作客观、公正。

三、制备流转中心筛选步骤

凡符合上述制备流转中心条件要求的单位，可向省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土壤普查办”）提交书面申请和相关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省土壤普查办将组织开展本次制备流转中心初步筛选工作。初步筛选采用文件资料审查与制备流转中心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申请单位进行符合性审查，从组织管理、制备人员、场所环境、设备设施、工作业绩等方面进行综合打分。

省土壤普查办将本次初步筛选推荐的制备流转中心有关材料（报送文件、申请材料和评审材料等）报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四、有关要求

省土壤普查办将建立制备流转中心动态管理和进入退出机制，组织开展制备流转中心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对发现未能履行职责任务、制备质量存在重大问题、弄虚作假、未遵守相关规定泄露普查样品制备等情况的制备流转中心，将取消其相应资格，且不再接受其申请。

附：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样品制备流转主要仪器设备

附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样品制备流转主要仪器设备

	类  别
	名  称
	数量（台/套）

	制样设备
	视频监控设备
	≥1

	
	研磨设备
	≥3

	
	筛分设备
	≥3

	称样设备
	百分之一电子天平
	≥3


附件2
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样品

制备流转中心申请书

申请单位（盖章）：
单位法人（盖章）：
申   请   日  期：        年    月    日
	一、制备流转中心概况

	名   称
	

	地   址
	

	邮  编
	
	电子邮箱
	

	电  话
	
	传  真
	

	负责人
	
	职 务
	
	手 机
	

	联系人
	
	职 务
	
	手 机
	

	制备流转中心所在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名称（若制备流转中心是法人单位此项不填）
	

	负责人
	
	职 务
	
	手 机
	

	二、现有资质认定/认可情况

	证书号
	有效期

	
	

	三、申请制备流转中心类型（只能选其中一类打√）

	□ 质量控制制备流转中心

□ 质量控制制备流转中心（承担样品制备和检测任务）

	提交申请资料目录
	1、申请制备流转中心法律地位和资质的证明文件（复印件）
2、制备流转中心组织机构框图和制备流转中心平面图
3、制备流转中心从事土壤制备工作人员一览表（见表1）
4、仪器设备配置一览表（见表2）
5、制备流转中心土壤样品制备能力表（见表3）及相关土壤制备任务合同

6、其他技术性和管理性支持文件（如：与土壤制备流转有关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技术规程或规定、质量控制证明、确保人员队伍稳定相关措施和耕地质量标准化验室考核证书等复印件。）


表1.制备流转中心土壤制备流转相关工作人员一览表（式样）
制备流转中心名称（盖章）：
	序号
	姓名
	专业
	学历
	在本制备流转中心从事本专业工作时间
	岗位
	持证上岗情况

	
	
	
	
	
	
	

	
	
	
	
	
	
	

	
	
	
	
	
	
	


制备流转中心法定代表人（或最高管理者）签字：   
年     月     日
表2.仪器设备配置一览表（式样）
制备流转中心名称（盖章）：
	序号
	仪器设备
编号
	仪器设备
名称
	型号
	生产
厂家
	主要技术指标
	溯源
方式
	有效截止日期

	
	
	
	
	
	
	
	

	
	
	
	
	
	
	
	

	
	
	
	
	
	
	
	


注：溯源方式包括检定、校准、其他方式，有效截止日期为溯源的有效截止时间，精确到日。
制备流转中心法定代表人（或最高管理者）签字：   
年     月     日
表3.制备流转中心土壤样品制备能力表（式样）
制备流转中心名称（盖章）：
	样品制备室面积
（平方米）
	样品储存室面积
（平方米）
	样品风干室面积
（平方米）
	近3年制备土壤样品
任务量
	是否在线实时监控

	
	
	
	制样任务名称
	制样数量（个）
	

	
	
	
	
	
	

	
	
	
	
	
	

	
	
	
	
	
	



制备流转中心法定代表人（或最高管理者）签字：   
年     月    日


自  我  声  明
作为制备流转中心的法定代表人（或最高管理者），本人代表制备流转中心就申请承担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相关任务做以下声明：
本制备流转中心保证提交的《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制备流转中心申请书》及附属证明材料内容客观、真实，无虚报信息。
本制备流转中心保证独立、客观、公正地从事普查样品制备、流转等工作，并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备流转中心严格按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或实验室认可规则等，有效运行制备流转中心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制备流转中心质量审核制度。
本制备流转中心全体员工承诺不在其他检验检测机构兼职，不受经济及其他利益的干扰，不受任何关系的影响；不与从事的制备流转活动存在利益关系；不参与任何有损于制备流转判断独立性和诚信度的活动。
本制备流转中心承诺按照《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中给定的制样要求，开展普查样品的制备和流转工作，按照《土壤普查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要求开展制备流转中心内部质量控制，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制备流转任务。同时，自觉接受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级第三次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质量监督检查。
本制备流转中心全体人员承诺严格遵守普查工作的保密制度，不泄露相关技术资料和数据。
制备流转中心法定代表人（或最高管理者）：  
年     月     日

附件3
工作联系人信息表（式样）

	姓名
	单  位
	职  务
	手机号
	电子邮箱

	
	
	
	
	

	
	
	
	
	

	
	
	
	
	




